秦淮区国动办行政检查事项

	序号
	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依据
	实施
层级
	备注

	1
	对将平时用作停车位的人民防空工程不向业主开放、出租停车位的租赁期限超过三年或者将停车位出售、附赠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九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将平时用作停车位的人民防空工程不向业主开放、出租停车位的租赁期限超过三年或者将停车位出售、附赠的，由县级以上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省、市、县
	委托执法

	2
	对人防工程维护管理不当影响防护效能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四条 人防主管部门在对人防工程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人防工程维护管理不当影响防护效能的，应当责令人防工程维护管理责任人限期修复，可以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省、市、县
	委托执法

	3
	对影响人民防空工程安全和使用效能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八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下列影响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人防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三)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或者拒不补偿的;(四)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延误传递防空警报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五)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六)人民防空工程未组织竣工验收或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七)未经人防主管部门同意，擅自使用人民防空工程的。人防主管部门在对人防工程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人防工程维护管理不当影响防护效能的，应当责令人防工程维护管理责任人限期修复，可以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省、市、县
	委托执法

	4
	对涉及人民防空工程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没有设计方案擅自施工，或者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处罚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  违反条例规定，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没有设计方案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省、市、县
	委托执法

	5
	对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人防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
	省、市、县
	委托执法

	6
	对未达到人防工程维护管理要求的处罚
	【地方政府规章】《江苏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使用规定》第三十五条 平时使用人或者负责维护管理的人防工程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对人防工程进行维护保养，或者维护保养未达到规定要求的，由人防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未按照要求及时维修、更新人防工程防护结构、专用设备实施的，由人防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维修、更新。
	省、市、县
	委托执法

	7
	对损坏人防工程标识的处罚
	【地方政府规章】《江苏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规定》第二十条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影响人防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防工程防护能力的下列行为：（一）损坏人防工程标识；第三十条 对未达到本规定第十二条要求或者违反第二十条规定的，由人防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省、市、县
	委托执法

	8
	对挪用或损坏平战转换设备设施的处罚
	【地方政府规章】《江苏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规定》第二十条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影响人防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防工程防护能力的下列行为：（二）挪用或者损坏平战转换设备设施；第三十条 对未达到本规定第十二条要求或者违反第二十条规定的，由人防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省、市、县
	委托执法

	9
	对安装充电设备设施破坏人防工程战时防护效能的处罚
	【地方政府规章】《江苏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规定》第二十条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影响人防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防工程防护能力的下列行为：（三）安装充电设备设施破坏人防工程战时防护效能；第三十条 对未达到本规定第十二条要求或者违反第二十条规定的，由人防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省、市、县
	委托执法



